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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梦舟股份         编号：临 2019-034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属的诉讼阶段：一审阶段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500万元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该案件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梦舟股份”或“公司”）控股子公司霍

尔果斯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近日收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发来的《受

理通知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原告：霍尔果斯梦舟影视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地：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亚欧路商贸中心三楼 30553号 

法定代表人：龚迎兵 

2、被告：上海仓城润之影业有限公司 

住所地：上海市松江区富永路 425弄 212 号 1300室 

法定代表人：张龙恩 

3、诉讼机构名称：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 

 

二、本次诉讼案件事实和请求内容 

（一）事实与理由： 

2017 年 9 月 20 日，原、被告双方签订了一份《影视投资协议书》，双方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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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原告出资与被告共同运作被告享有版权的《疯癫和尚》、《白发青天》、《锦衣

卫》、《大明刑事录》系列电影、电视剧（下称本次系列影片）的拍摄、制作和发

行。协议签订后，被告因项目运作资金的实际需要，要求原告先支付部分运作资

金，原告按此要求于 2017年 10月 27日转账支付给被告 1500万元。但被告此后

既不向原告报告项目进展情况，也不报告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原告认为，原、被告签订的影视投资协议为有效合同，双方当事人均应按

约履行。但被告在协议签订并收到原告部分投资款后，长时间不向原告报告所合

作系列影片的创作、拍摄、宣传和发行情况，并且，经原告再三催告其仍拒绝报

告合作情况，其以不作为的方式表明其拒绝履行作为合作事务执行一方对另一方

的报告义务。因该报告义务是被告的基本义务，而被告对此迟延履行，且经原告

催告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故原告作为合作对方依照《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

三项的规定，有权解除与被告之间的投资合作协议，并且，被告应当返还原告已

付的投资款。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民事权益，原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的相关规定提起民事诉讼，请求判如所请。 

（二）诉讼请求 

1、判决解除原、被告签订的《影视投资协议书》； 

2、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投资款 1500万元； 

3、确定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负担。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因上述诉讼案件尚未判决，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及时公告上述诉

讼案件的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资料  

1、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受理通知书》（2019）沪 0104民初 12356号。 

特此公告。 

 

安徽梦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4月 26 日 


